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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财政部下发《关于开展

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

的通知》，决定从2012年1月

1 日起在中央本级和北京、黑龙江、广

东、江苏、湖南、河南、山东、陕西等

省（市）开展暂定为期 2 年的政府采购

信用担保试点工作。这是我国政府采

购制度的又一创新，将为政府采购政

策功能的发挥注入新的活力。

为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财

政部随通知一同下发了《关于开展政

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方案》，明确

了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总体要求，并对专业担保机构的选择

及要求、担保试点的业务品种、监督检

查等作了规定。

试点工作将体现市场主导、财政

引导，自愿选择、因地制宜，多方参与、

加强配合，先予偿付、再行追偿等 4 条

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试点地区财政

部门主要负责引导和监管，不参与政

府采购信用担保市场交易的具体操作

活动。各试点地区可结合自身政府采

购工作实际，自主选择方案规定的投

标、履约和融资3种担保形式的任何一

种或几种进行试点。供应商也可根据

自身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选择采用3种

信用担保形式。在具体操作中，财政部

门应支持和鼓励供应商使用信用担保

手段，专业担保机构对供应商进行资

信审查后出具投标担保函的，采购人

和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再要求供应商提

供银行资信证明等类似文件。

在政府采购领域引入信用担保是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项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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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拥有自主选择权。因此，试点

工作方案明确规定了供应商可以自愿

选择是否使用信用担保以及使用哪种

形式的信用担保。

方案明确规定了担保机构应提供

的各项优惠条件和相关服务要求，以

保障中小企业的切身利益。一是供应

商同时使用投标、履约、融资担保的将

获得费率优惠或直接减免投标担保费。

二是供应商进行融资担保的综合年费

率由双方自行商定，但最高不得超过人

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

一半，并要求对民生项目和小型、微型

企业项目提供更多费率优惠政策。此

外，为鼓励供应商积极使用信用担保手

段，通知中规定“专业担保机构对供应

商进行资信审查后出具投标担保函的，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不得要求供应

商提供银行资信证明等类似文件”。

在担保模式的确定方面，目前国

际上政府采购领域最常见的担保模式

是银企合作，具体分为银行 + 担保公

司、银行 + 银行、担保公司 + 银行 3 种

模式。综合考虑我国银行目前的风险

控制要求，以及“市场主导，财政引导”

的原则，试点方案采取了第三种模式

开展试点，即担保公司+银行模式。考

虑到该项工作是市场化行为，且部分

地方也在使用银行主导模式，财政部

为前两种模式预留了空间，规定试点

地区和单位也可以使用银行保函，但

出具保函的银行应当比照通知对专业

担保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应服务。

为保证试点质量，方案对试点专

业担保机构选择提出了严格要求，即

“应本着‘严格把握’的原则，选择规

模较大、资信优质、组织机构健全、行

业经验丰富、具有融资性担保机构经

营许可证的专业担保机构作为试点机

构”。在此基础上，财政部经与中国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协商，由中国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作为中央本级和各试点地

区的试点专业担保机构。同时，方案还

明确各试点地区可再择优选择一家满

足上述要求的当地专业担保机构进行

协商，增列为本地区的试点专业担保

机构。

此外，方案要求，担保机构要建

立相应网络跟踪服务平台，做好政府

采购项目履约情况的跟踪服务，将有

关情况及时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报告。对严重违反方案规定的专业担

保机构，取消试点资格，给采购人或供

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按照通知要求，各试点地区、中

央集中和部门集中采购机构须在今年

11月30日前将本地区和本单位的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报送财政部备案，集中

采购机构的试点方案还须列明对采购

文件相关条款的修改情况。试点期间，

上述单位还需每半年向财政部报送试

点工作报告，财政部将组织工作小组

对试点工作进行评估。

政府采购信用担保是政府采购制

度改革的一项创新，财政部门将在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总结经验，逐步形成完整的与政府采

购供应商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的政府

采购信用担保管理制度，并在试点结

束前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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